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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3) 374/17-18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14號  
 

  
 
 

在 2018年 1月 17日星期三上午11時及  
2018年 1月 18日星期四上午9時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名單  
 
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21(2)條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豁免利得稅 (非人民幣國債 )令》  

(於 2018年1月12日刊登憲報 ) 
 2/2018 

 
其他文件  
 
1. 第 63號  ─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2016-17年報  
(於2018年1月15日發表 ) 
 

2. 第 64號  ─ 平等機會委員會  
2016/17年報  
(於 2018年1月 15日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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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65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八號衡工量值式 
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  
(2018年1月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八A號報告書) 
(於2018年1月16日發表 ) 

 
 
發言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石禮謙議員就委員會第六十八A號報告書向本會
發言。  
 
 
質詢  
 
議員提出6項載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即第1至6項質詢 )，並由政府官員
作出口頭答覆。  
 
載於議程內第7至22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送交議員。  
 
 
政府議案  
 
根據《定額罰款 (刑事訴訟 )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

在議員及政府官員發言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根據《區議會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議案的議題獲提出

待議。在議員及政府官員發言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A)條動議的議案  
 
毛孟靜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

陳克勤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2A)條動議“不得就毛孟靜議員動議
的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 ”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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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議事規則》第 49B(2A)條動議 “不得就毛孟靜議員動議的議案
再採取任何行動 ”的議案  
 
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在議員發言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獲得
通過 (點名表決詳情載於附錄 1)。因此，本會不會就毛孟靜議員根據
《議事規則》第49B(1A)條動議的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
及第七十三條第 (十 )項動議的議案  
 
張超雄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在議員
及政府官員發言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不獲通過 (點名表決詳情
載於附錄 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
及第七十三條第 (十 )項動議的議案  
 
梁繼昌議員動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在議員
及政府官員發言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不獲通過 (點名表決詳情
載於附錄 3)。  
 
 
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18年1月24日上午11時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2018年1月18日晚上7時40分休會。  
 
 

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 ) 
 
 
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  
會議廳  
 
 
2018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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